
5 条市政改造道路实现主路通车
五莲县城区道路改造工程完成过半

许孟镇荣膺

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镇

本报 7 月 14 日讯 (记
者 彭彦伟 通讯员 杨
怀亮 穆洪海) 记者从五
莲县宣传部获悉，经省农
业厅审核，五莲县许孟镇
凭借西葫芦产业荣膺“山
东省一村一品示范镇”荣
誉称号。

多年来，许孟镇不断加
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，将发

展西葫芦种植业作为农业
增效、农民增收的突破口，
发展无公害西葫芦基地
21000 亩，形成区域化种植、
规模化生产、社会化服务、
现代化加工、一体化经营的
发展新格局。先后被中国农
学会确定为“中国西葫芦第
一乡”，被国标委命名为“国
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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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莲县89名失业人员

接受免费技能培训

本报 7 月 14 日讯 (记
者 彭彦伟 通讯员 王
岗) 记者从五莲县人社局
获悉，该县近日对 89 名失
业人员进行免费的就业技
能培训和创业培训，提高
失业人员技能素质，促进
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。

为增强培训的针对性
和实效性，五莲县人社局
结合失业人员年龄偏大、
学历较低和地域行业特
点，灵活安排机械加工、汽
修、家政服务和自主创业

等培训内容，最大限度地
满足失业人员对实用技术
的需求，实现岗位技术有
效对接和供需双方资源匹
配。

除开展免费培训外，
他们还对符合条件的成功
创业人员按照规定给予创
业者定额社会保险补贴、
一次性岗位开发补贴、创
业补贴和经营场地租赁补
贴等政策扶持，鼓励失业
人员通过创业实现再就
业。

本报 7 月 14 日讯(记者 彭彦伟
通讯员 李莹 ) 14 日，记者从五莲县
住建局获悉，人民路中段、金沙路西段
等 5 条市政改造道路主路实现通车。至
此，城区道路改造工程完成过半。

据了解，育才路改建工程全长 1870

米，投资 1200 万元，结构为 8 厘米沥青
混凝土面层和两层各 18 厘米稳定碎石
层。工程于今年 4 月开工，计划 11 月底
竣工。

其中解放路至人民路和幸福路至
富强路两段于 6 月 20 日开始进行沥青
摊铺，21 日全部完成，并将力争在暑假
结束前实现解放路至富强路路段主路
全面通车。

人民路中段南起济南路，北至金沙
路，全长 700 米，宽 12 米，副路宽 4 米。
排水系统雨污分流，强弱电、热力、燃
气、供水等管线全部入地埋设。于 6 月
22 日主体完工，实现通车。

金沙路西段东起解放路，西至滨河
路，全长 481 米，于 6 月 29 日提前实现
通车。

罗山路改造工程于 4 月 9 日开工，
继山东路至富强路段 5 月 1 0 日通车
后，幸福路至人民路段也于 6 月 30 日
实现主路通车，该路段长 300 米，宽 12

米，5 条道路改造完成后大大提升了老
城区交通环境水平，更加方便群众出
行。

抢抓时机进行

夏季果园管理
松柏镇抢抓有利时

机、精心组织实施，积极引
导果农开展以苹果、樱桃、
核桃为主的夏季果园管
理，有针对性地进行剪枝、
疏果、施肥、防虫等，为今
年林果业丰产丰收奠定基
础。图为贺家店子村果农
正在给苹果套袋。

本报通讯员 寇矫健
摄影报道

7个社区设立律师工作室
五莲县司法局为洪凝镇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法律服务

本报 7 月 14 日讯(记者 彭彦伟
通讯员 韩明妍) 14 日，记者从

五莲县司法局获悉，今年以来，五莲
县司法局在洪凝镇大尧、中至镇门楼
等 7 处社区设立了 7 家社区律师工
作室，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

务。
社区律师工作室由县司法局统

一指导管理，由全县 5 家律师事务所
承担日 常工作，在乡镇政府、街道
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的指导下开展
工作。

主要协助社区开展依法治理和
社会管理综合治理、民主法治建设，
开展普法宣传教育，接待居民法律咨
询，受理法律援助申请。从 6 月份开
始，每周安排一名职业律师进驻律师
工作室开展法律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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